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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」第

16條、第17條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以經地

字第10704600820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(含法規

條文)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、行政院法規會、法務部、國家發展委員

會、內政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國防部、科技部、文化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水土保持局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內政部營建署、內政部地政司、內政部民政

司、交通部觀光局、教育部體育署、全國各縣市政府、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公

會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礦業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土

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

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

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經濟部礦務局、經濟

部商業司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法規委員會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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